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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133825852]銘傳大學公共事務與行政管理學系                 校外實習成績考評表
【實習單位督導】
說明：本表為學生實務機構實習成績考評表，請實習單位督導視同學實習期間之表現進行評核，敬請 貴單位實習督導於學生結束實習後二週內，寄回銘傳大學公共事務與行政管理學系，謝謝！（地址：333321 桃園縣龜山區德明路5號 公共事務與行政管理學系收 ）
	學生姓名
	謝侑晏
	班 級
	公行四甲
	學　號
	9070050

	實習單位
	[bookmark: _GoBack]桃園市青年事務局
	實習部門
	

	實習期間
	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（實習時數    小時）

	擔任工作
	



	評核項目
	評核考量內容
	成　績
	綜合評語

	工作態度
（滿分40分計）
	守紀服從、主動精神
服務熱忱、團隊合群
	
	

	工作表現
（滿分40分計）
	工作期間表現是否符合貴單位專業技能之要求
	
	

	考勤狀況
（滿分20分計）
	事假 _______天
病假 _______天
曠職 _______天
遲到早退 _______天
	






	

	
	
	
	總分
(滿分100計)
	




          實習單位主管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 
-0
